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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 PPP 模式在体育场馆市场化供给中的应用问题进行初步研究，分析了 PPP 模式在

体育场馆项目中应用的可行性与积极意义，认为体育场馆的 PPP 模式运作具有消费需求弹性，兼

具公益与盈利双重属性，收益主要来源于非本体收入等特点。并就悉尼奥运会体育场及我国国家

体育场项目招标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归纳出该模式在体育场馆中应用的注意事项，提出了合理

选择 PPP 模式的路径、加快政府角色转变、拓宽融资渠道、合理设计投资回报机制、推行相应激

励政策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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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mad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mode in 

market orientated supply of sports venues, analyzed the feasibility and positive mean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PP mode in sports venue projects, and considered that the operation of sports venues under the PPP mode is pro-

vided with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flexible needs for consumption, welfare and profit combined, and main income 

coming from non-noumenon incomes. By reviewing experiences in the success of biding invitation for Sydney 

Olympic Stadium and Sate Stadium in China, the authors summed up precautions to be taken for this mode to apply 

to the sports venue area,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rationally select the way to realize the PPP 

mode;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ole; widen financing channels; rationally design the in-

vestment payback mechanism; implement corresponding policies for st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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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奥运会和 2010 年亚运会在我国的举办以

及全运会、城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申办制度的推行，

引发了我国各地方政府对大型体育场馆(以下简称体

育场馆)的庞大需求，而体育场馆的兴建动辄需要数亿

元的资金投入，令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但地方政府对

场馆的需求是刚性的，部分城市为缓解场馆供给不足，

采取了市场化供给策略，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

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以 北 京 奥 运 会 部 分 场 馆 项 目 招 标 为 标 志 ，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

式在我国体育场馆市场化供给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

目前在我国有关体育场馆 PPP 模式的研究中，多以其

必要性、可行性分析为主，而实践性研究不足。为此，

本文对体育场馆引入 PPP 模式的实践性问题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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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期引起体育界对体育场馆 PPP 项目融资模式的

更广泛关注，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理论研究。 

 

1  PPP模式在体育场馆市场化供给中的意义 
PPP 是指政府和企业以及志愿者为了提供或改善

公共设施或公共服务，通过确立明确的合同或契约而

达成的合作伙伴关系。PPP 本身是一个内在结构相对

灵活的模式，没有固定的结构，属于一个不断发展的

概念，可通过各种不同的结构安排加以实施。 

PPP 模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 PPP 泛指公

共部门与私人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

作关系；而狭义的 PPP 可理解为一系列项目融资模式

的总称，与广义的特许经营类融资模式完全相同[1]，包

含 BOT、TOT、DBFO 等多种模式。 

首先，PPP 模式可引入民间资本，帮助地方政府

建设体育场馆，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减轻政府财政负

担。体育场馆建设耗资巨大，通常要依靠省、市政府

的财政拨款，才能保证场馆的正常建设。但若将 PPP

模式应用于体育场馆建设中，则不需要政府直接出资，

而是由作为项目公司的私营机构负责筹集资金，减轻

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其次，PPP 模式在我国体育场馆建设中的应用，

利于引入国内外先进、成熟的管理技术及经验，不仅

可以缩短场馆建设周期，提高场馆的服务质量，还可

丰富我国体育场馆的市场化运作经验，提高我国体育

场馆的管理水平。此外，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可激

励项目公司积极开发场馆的营利性服务项目，提高体

育场馆的赛后运营效率，解决场馆赛后闲置浪费等问

题。 

最后，体育场馆在采用 PPP 模式运作时，公私双

方可利用各自的经验基础及能力优势，合理分担并有

效抵制体育场馆建设及运营中的潜在风险。在原有政

府包揽体育场馆建设及服务的情况下，风险完全由政

府承担，且缺乏对项目风险应有的重视。但采用 PPP

模式运作后，政府和私营机构共担风险，且在项目谈

判阶段，公私双方需通过项目评估，并根据各方优势

对项目中的潜在风险进行明确界定及合理分配，因此，

该模式的应用能有效规避项目运营中存在的诸多风

险，实现体育场馆的最佳经济效益。 

 

2  PPP模式在体育场馆市场化中应用的可行

性及特点 

2.1  应用的可行性 

1)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体育产业作为 21 世纪的朝阳产业，具有较大的盈

利空间，而体育场馆作为发展体育产业的基础和载体，

亦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投资者可借助 PPP 模式参与

体育场馆的投资和运营，并在未来分享体育产业飞速

发展带来的巨大商机。国家体育总局在相关会议上曾

多次提出依托场馆设施发展体育产业的要求，因此，

体育场馆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载体，在未来亦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可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为

民间资本投资利用 PPP 模式参与体育场馆供给提供了

现实可能。 

2)具有准公共产品特点。 

从经营特点来看，我国体育场馆主要是为了提供

公共服务，满足公众需求，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虽

然其经营目的并不是为了赢利，但个人或组织均可通

过购买或赠与的方式得到对该产品的使用权，且轻而

易举地就可将“搭便车者”排除在消费范围之外，可

见体育场馆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其次，从场馆设施的

消费特点来看，其消费又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即在

没有达到“拥挤”点之前，每个消费者对场馆的消费

并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因此，体育场馆兼具排他性

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属于准公共产品范畴，可在其供

给中引入市场化供给模式。 

从体育场馆的经营内容来看，其提供的大多数服

务产品带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属于私人物品或俱乐部

产品范畴。如场馆冠名权、场地租赁、场内特许经营

服务、豪华包厢或 VIP 坐席等，这些服务都以提高经

济效益或盈利为目的，均可通过 PPP 模式引入民间资

本、交由民间机构经营管理。 

3)具有一定的盈利空间。 

我国体育场馆利用 PPP 模式运作的盈利渠道主要

有 3 种，即场馆服务收益、土地开发收益和政府财政

补贴。其中，场馆服务收益是指与场馆自身经营有关

的场馆冠名权、赛事门票销售、场地租赁费用收益等；

土地开发收益是指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在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带动场馆周边土地增值，

创造了土地级差收益，为项目公司带来一定的经济收

入；政府财政补贴收益是指政府部门根据“庇古税”

理论，对生产具有正外部性产品的服务部门提供财政

补贴，以激励并增加其对社会有益产品的供给。虽然

政府财政补贴金额有限，但也是项目公司经济收益的

一部分。 

4)相关政策的出台。 

为了拓宽体育场馆建设资金的融资渠道，吸引多

元化资金投入场馆的建设及运营，我国在《2001~2010

年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和

依法保护体育设施，国家鼓励社会及个人集资兴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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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设施，并在土地使用、资金贷款等方面给予优惠等

政策”；《体育产业“十一五”规划》也明确提出“鼓

励和支持各类体育场馆开展经营管理方式的创新，不

断完善目标管理责任制，积极推进所有权和经营权分

离，扶持体育场馆运营专业机构，实行委托经营管理，

提高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水平。”以上规章制度的提出，

为在体育场馆建设及其运营中引入市场机制提供了政

策保障，为 PPP 模式在体育场馆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政

策依据。 

2.2  与其他服务领域中应用的差异 

1)消费需求富有弹性且稳定性较低。 

我国自 1984 年在深圳沙角电厂 B 厂引入第一个

BOT 融资模式以来，以 PPP 为主的融资模式在国内得

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如广深高速公路、广西来宾

电厂等。但该模式一般被用于电力、水利、交通等服

务设施的建设及运营，为公众提供必须的生活消费品。

与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所提供的消费品相比，体育场馆

等体育服务产品还属于一种发展及享受型消费物品，

消费需求有一定弹性。由此可见，虽然我国体育产业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其消费特点决定了体育场馆项

目的消费稳定性要明显低于其他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2)体育场馆兼具公益性和营利性。 

我国体育场馆是以公益性为主，兼具营利性的双

重属性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其公益性主要体现在满足

运动竞赛、大众休闲娱乐及实现全民健身计划等方面；

其营利性主要表现在体育场馆的营业支出、营业收入、

净利润等方面。在体育场馆服务的供给中，忽略任何

一个方面都会削弱场馆的功能，造成社会价值的损失。

因此，体育场馆 PPP 模式运作的整个过程，都应体现

出体育场馆的双重效益，即应本着以经营为手段、以

实现我国体育场馆的公益性为目的的原则，对体育场

馆进行经营管理，以实现其更高层次的社会效益。而

其他采用 PPP 模式的公共服务项目，虽然也带有一定

的公益性质，但以盈利为目的的居多。 

3)体育场馆收益主要来源于非本体收入。 

由于体育场馆占地面积较大，无论是分散式布局

还是集中式布局，都难以在城市中心找到适宜的建设

用地。因此，我国目前筹建或在建的体育场馆多位于

城市郊区，场馆选址的偏远不利于吸引消费人群[2]，加

之目前我国体育场馆营利性较差，民间机构要获取投

资回报，单纯依赖于对体育场馆自身的经营是远远不

够的，因此在体育场馆 PPP 模式融资过程中，政府为

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往往会分配较大面积的商业用地

供项目公司进行商业运作，以提高项目投资者的投资

回报率，该部分非本体经营收入，也是项目公司获取

投资回报的主要来源。而在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 PPP

融资模式中，投资者主要是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自身

的经营来获得投资回报的。 

 

3  PPP模式在体育场馆市场化供给中的应用

实例 

3.1 悉尼奥运体育场和国家体育场的成功经验 

1)两国政府部门为保证民间资本的投资回报，在

体育场馆建设用地上，均批给了较大面积的商业用地

供项目公司进行商业运作，对民间资本参与体育场馆

PPP 模式运作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 

2)民间机构借助 PPP 模式参与悉尼奥运会体育场

及我国国家体育场建设时，均组建了企业联合体(如悉

尼的“2000 年澳大利亚体育场公司”和我国的“中信

集团联合体”)，而此类联合体具有经济实力雄厚、技

术经验丰富、竞争能力强等多种优势，能有效抵制体

育场馆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诸多风险。 

3)市场化运作模式在两国奥运会体育场项目中得

到了充分的应用，开发了体育场馆的可赢利性服务项

目，并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收益。如悉尼奥运会体育场

VIP 会员坐席的票券发售，不仅能为场馆建设融得部

分资金，还能吸引固定观众参与体育赛事、体育表演

活动的消费，为场馆后期运营提供一定的经济收入。 

4)充足的合约是保障两国奥运会主会场成功利用

PPP 模式进行建造及运营的关键。公私双方以及私营

企业相互之间通过签订合同结成稳定的契约关系，并

明确规定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应提供的服务类型

与标准，明确的分工不仅提高了两国奥运主会场建造

及运营的运作绩效，且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如出现违规

现象时，政府部门亦可根据相关合同规定追究违约方

的责任，确保体育场馆项目的顺利运营。 

3.2  需注意的问题 

1)避免合约冲突。 

体育场馆 PPP 项目融资模式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和

复杂性，项目中参与方众多，私营机构与政府部门以

及各私营机构相互之间的合同关系复杂，但其中最为

重要的是私营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合同关系——特许权

协议。私营机构在与政府签订特许权协议，获取特许

经营权后，还要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工程承包商

等签订一系列合同，以保障项目的正常运作。但应注

意的是，特许经营协议是 PPP 合同体系的核心，是 PPP

项目中订立其他后续合同的基础，其他合同的订立都

不能与特许权协议的原则和规定相冲突，否则后续协

议无效。 

2)避免场馆的垄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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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机构之所以选择体育场馆进行投资建设，很

大程度上是看中了体育场馆在某区域内所具有的垄断

特性。在这种情况下，私营机构一旦拥有了体育场馆

的所有权或经营权，就形成了垄断经营。虽然政府部

门在私营机构运营期间，可对其经营价格进行监控，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价格水平的监管绝非易事。

这就要求地方行政部门兼顾私营投资企业的合理收益

与使用者的经济承受能力，避免投资者肆意提高价格，

在实现私营部门经济收益的同时，避免场馆服务市场

垄断现象的发生。同时，应注意在特许合同中约定对

于私营机构垄断经营或违反特许合同约定的法律责

任，以通过合约的形式加强对私营机构的监管。 

3)妥善安置失业人员。 

我国体育场馆在采用 PPP 融资模式提高运营效率

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一些失业人员。如体育场馆采用

TOT 模式，将场馆的产权及经营权利移交给私营部门，

必将导致场馆原有员工的失业。此时，政府部门应多

渠道、妥善处理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一般可以采

用两种方式，一是与私营部门协商，要求私营企业优

先雇佣场馆原有员工；二是政府部门可从转让体育场

馆经营权的收益中，设立专项基金，用于解决原有员

工再就业等问题。 

4)兼顾场馆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体育场馆的 PPP 模式在于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引

入民间资本参与场馆的运营管理，为社会提供更优质

的场馆服务。但在体育场馆利用 PPP 模式进行市场化

供给，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亦应注意其社会效益的

发挥。而民间机构参与场馆的投资运营，为了盈利必

然会采取各种途径降低场馆的运营成本，提高场馆的

服务价格，甚至会限制场馆的公益性使用及社会效益

的发挥。因此，在体育场馆 PPP 模式运作过程中，政

府部门应注意加强对场馆后期运营的价格管制和相应

的社会性规制，以确保场馆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

面的双丰收。 

5)防范场馆的过度经营。 

私营部门在体育场馆的特许经营期内，为早日收

回投资成本、创造经济利润，势必会过度使用场馆及

相关设备，而忽略了必要的维护保养，因此加快了体

育场馆的折旧速度，造成特许经营期满移交时部分基

础设施的损坏，甚至会影响场馆回收后的正常运营。

因此，政府部门在私营机构对体育场馆的后期运营管

理中，应进行适当的维护监督工作，制止滥用行为发

生，并在特许期满项目移交时，对项目进行系统的资

产评估，收缴体育场馆基础设施的预期维护费用。 

 

4  建议 
1)合理选择 PPP 模式的实现路径。 

PPP 模式的实现路径是多样的，根据目前我国国

情，PPP 模式在我国体育场馆市场化供给中的实现途

径主要有 4 种，分别是 PPP 模式(狭义)、BOT 模式、

TOT 模式和 DBFO 模式。PPP 模式(狭义)是 PPP 项目

融资模式中最典型的一种融资方式，即政府与民间机构

合作，共同提供场馆的建设资金。主要是指对于那些初

始投资量较大的场馆，由政府通过控股或入股的方式参

与建设[3]。BOT 模式是特许经营类融资模式的一种，其

全称为 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运营-移交)。它是

指私营机构在获得政府部门授予的特许权后，投资、建

设基础服务设施，并通过向用户收费获取投资回报。

TOT 模式是英文 Transfer-Operate-Transfer(移交-经营

-移交的缩写)，是指公共部门将已建基础设施项目一

定期限的经营权(或产权与经营权)，有偿转让给私营

部门，由后者进行经营管理。私营部门在特许期限内，

通过对项目的经营收回全部投资并创造合理的收益，

且在合约期满后，须将基础设施及相关权利交还给公

共 部 门 的 一 种 融 资 方 式 。 DBFO 模 式 的 全 称 是

Design-Build-Finance-Operate(设计-建造-投资-经营)，

它是指私营机构获取特许权利后，设计并建造基础设

施，同时拥有该设施的所有权。公共部门根据合同约

定或该服务设施的运作绩效，向私人部门支付一定租

赁费用或绩效费用，同时提供与该设施相关的核心服

务，而私人部门只提供该设施的辅助性服务。与 BOT

等融资模式相比，实质上 DBFO 模式并没有真正融得

资金，而最终还是由政府支付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维

护费用，相当于政府购买服务，只不过政府通过这种

方式将支付的时间大大延长了，通常为 20 年左右[4]。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种 PPP 模式的实现路径各有利

弊，各地体育场馆在利用某一模式进行市场化融资或

运营时，须根据自身规模、市场需求、供给服务等特

点选择适宜的实现路径，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2)完善与 PPP 模式相配套的法规体系。 

虽然我国已具备一些适用于 PPP 模式的法律法

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但现有法

规在 PPP 模式运作具体问题的规制上还是存在一定欠

缺[5]。在完善我国 PPP 项目融资法规体系的过程中，

首先要提高 PPP 项目融资的法律权威性；其次要搭建

起以国家“基本法”为主，以地方政府配套的法律文

件为辅的项目融资法律框架；最后，我国 PPP 项目融

资法律的制定要以世贸组织的原则和我国入世的承诺

为依据，遵循国际惯例，减少与国际法律间的冲突。 

3)加快政府角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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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明确 PPP 模式运作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提高 PPP 模式运作绩效，政府部门应做好两方面的角

色转变。首先，在监督方面，政府部门首先要监督场

馆的工程质量，保证民营机构为公众提供高标准、高

质量的体育基础设施；其次，在场馆后期运营过程中，

政府部门还要监管项目公司供给服务产品的价格及质

量，具体包括规制价格调整周期、制定价格上限(或下

限)等，以规避体育场馆服务的垄断性经营。在公私双

方合作方面，政府部门应通过明确的权责划分，建立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公私合作模式，摒弃以往的主

导地位，树立合作者形象。 

4)拓宽融资渠道。 

目前我国体育场馆 PPP 项目融资渠道主要是以依

靠政府财政拨款、以无追索权或有限追索权等方式向

商业银行获取贷款为主，融资渠道窄、融资成本高的

问题对于 PPP 项目融资是极为不利的。 

政府在体育场馆项目招标中，应鼓励民营企业构

建企业联合体(如作为“鸟巢”体育场民营合作伙伴的

中信联合体)，扩大民营机构规模，吸引社会法人、基

金、自然人等参股，以筹措企业所需的项目资金；支

持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进行项目直接融

资；放宽基金投资政策，允许保险基金、社保基金、

住房基金等投资基础设施 PPP 项目。此外，为缓解民

营机构的经济压力等问题，政府部门可推出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要求的扶持政策，如贴息贷款、税收优惠、

财政补贴政策等。 

5)设计投资回报机制。 

民间资本选择项目投资，看重的是某项目的盈利

能力，因此，体育场馆在利用 PPP 模式吸引民间资本

投资时，场馆项目必须具备一定的盈利空间，否则难

以吸引民间资本投入。政府部门在场馆建设用地方面，

可通过配套一定的商业基础设施拓宽项目投资者的投

资回报渠道，还可通过将场馆设施与其周边规划的较

大面积的土地相捆绑，进行共同开发，以提高体育场

馆项目的投资吸引力。如在北京奥运会体育场馆项目

法人招标中，国家体育馆盈利能力较差，但通过与盈

利能力强的奥运村项目相捆绑，极大地提高了国家体

育馆项目的投资吸引力，并成功吸引到 5 家国际联合

体参与竞标。 

6)推行激励政策。 

在体育场馆的 PPP 模式运作过程中，为实现更好

的运作绩效，政府部门可以本着为项目公司实现项目

整体利益最大化而牺牲部分局部利益的原则，对项目

公司提供适当的补偿或奖励，以采取相应的激励方式

提高其项目运作的积极性。具体激励方式包括精神激

励和物质激励两种。 

从精神激励方面来说，私营企业参与体育场馆

PPP 运作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提高企业自身的声誉、

证明自身实力，以获得更多的消费亲和力及商业机会，

因此政府部门可将项目公司在项目运营中的积极表现

及成绩及时公之于众，通过满足项目公司的精神需求，

提高其项目运作积极性；而在物质激励方面，政府部

门可根据项目公司的经营业绩，给予一定的物质、经

济补偿或奖励，以保证项目公司在体育场馆中的正常

运营或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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